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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惠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0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惠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惠享一年定开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01445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08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天弘惠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天弘惠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09月23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 人民

币元）

1.0258

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

人民币元）

32,280,454.87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21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3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10月10日

除息日 2024年10月1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10月1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按2024年10月10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

金份额，转换后的基金份额将于2024年10月11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4年10月14日起

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4年10月1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及

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型基金，仅能在开放期办理申购、赎回等

业务，具体开放时间请关注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公告。

3.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选择。 未选择分红方式

的，则默认为现金分红。

3.4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和各销售机构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

的，需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间结束前通过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最终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通过任一销售机构提交的本基金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

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

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需

向各销售机构逐一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3.5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最低现金红利发放限额1.00元（不含1.00元）时，注册登记机构则将投资

者的现金红利按除息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6�基金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若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下，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

始面值。

3.7咨询方式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thfund.com.cn；客户服务电话：95046。

（2）销售服务机构：详见本基金官网列示。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经理

助理的任职公告

因工作需要，在基金经理的授权下，余袁辉先生任职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协

助基金经理管理基金。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附简历：

余袁辉先生，金融专业硕士，5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交易经理、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高级分析师。 2022年8月加盟本公司，历任可转债研究员。 现任本公司基金经理助

理。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天弘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159977，场内简称：创业板ETF天弘，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

可能遭受较大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金二级

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

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688516�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4-096

转债代码：118042� �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10月8日）至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10月14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2024年10月15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8042 奥维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10/14 2024/10/15

●调整前转股价格：87.56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6.70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10月15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于2023年8月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奥维转债” 在本次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

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

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公司已经2024年9月6日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知之日（2024年8月11日）的总股本314,433,

16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60元 （含税），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70,

412,525.34元。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

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以及2024年9月7日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 因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奥维转债”（债券代码：118042）已于2024年2月19日起进入转股期，自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红预案披露

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有人民币1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48股。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

总股本由314,433,169股增加至314,433,317股，每1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6元（含税）调整为0.86000

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

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4）。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或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

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公司将于2024年10月14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6元（调整后，含税）。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调

整情况如下：

鉴于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87.56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86元/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314,433,31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6元 （含税）），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1=87.

56-0.86＝86.70元/股。

综上，“奥维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当前的87.56元/股调整为86.7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0

月15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奥维转债” 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0月14日（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年10月15日起恢复转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奥维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2023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0-82255998

电子邮箱：investor@wxautowell.com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516� � �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4-097

转债代码：118042� �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6000元（调整后，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0/14 2024/10/15 2024/10/1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9月6日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4,433,31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600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0,412,652.62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0/14 2024/10/15 2024/10/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

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600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8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

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实际

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74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

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7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74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

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

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60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0-82255998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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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4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数量：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42.2236万份， 行权期为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7月14日。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14日期间， 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788股， 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

0.19%；截至2024年7月14日，累计行权数量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152,144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

36.03%。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5.2130万份，行权期为2024年2月5日至2024年12月28日。 2024年7月1日至2024

年9月30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0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00%；截至2024年9月30

日，累计行权数量与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15,554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29.84%。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

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一）本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6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2、2022年6月29日，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2年6月30日至7月9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的期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2022年7月1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调整和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确定的预留

授权日/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7、2023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及归属期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8、2023年9月1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嘉和美康关于2022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7月14日，行权方式为自主

行权。

9、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日，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及归属期符

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10、2024年1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嘉和美康关于2022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

2024-008），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2月5日至2024年12月28日，行

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1、2024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125.1067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业务已于2024年7月23日办理

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17日和2024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 《嘉和美康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8）、《嘉和美康关于作废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和《嘉和美康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0）。

（二）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夏军

董事长、董事、总经

理

39.0000 9.9840 0 0.00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387人）

127.9618 32.2396 0.0788 0.24

合计（388人） 166.9618 42.2236 0.0788 0.19

注：上表“本次” 所指期间范围为2024年第三季度。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54

人）

20.3646 5.2130 0 0.00

合计（54人） 20.3646 5.2130 0 0.00

注：上表“本次” 所指期间范围为2024年第三季度。

3、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股票。

4、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388人，截至2024年7月14日，共188人自主行权。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54人，截至2024年9月30日，共19人自主行权。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第三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市流通数

量为788股，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截至2024年6月30日） 本次变动 变动后（截至2024年9月30日）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940,875 -1,003,590 100,937,2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633,561 0 36,633,561

总计 138,574,436 -1,003,590 137,570,846

注：本次变动中包含2024年8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回购的股

份1,004,378股。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4年第三季度，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户788股， 获得募

集资金21,102.64元，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的1%（即10,879,53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21,759,075股）。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元

/股（含），根据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5,657.36万元。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43、2024-044、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

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尚未进行股

份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回购方案，于回购期间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5577� � � � � � � � �证券简称：龙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4-033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本公司将举办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活动方式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9日至10月16日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即日起通过公司邮箱lbcmir@126.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活动时间地点

业绩说明会时间为2024年10月17日上午 09:00-10:00。 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

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独立董事。 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

营成果、公司治理、发展战略、财务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8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经公司决议，决定撤销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南京庐山路证

券营业部等2家证券营业部（以下统称“撤销分支机构” ），届时经营场所将予以关闭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权益及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家撤销分支机构客户将于2024年10月19日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分支机构 （以

下统称“转入分支机构” ），调整后对应关系如下：

序号 撤销分支机构 转入分支机构

1 国盛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 国盛证券深圳粤海街道证券营业部

2 国盛证券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 国盛证券江苏分公司

整体迁移完成后，将由转入分支机构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不变，您

原先使用的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交易软件等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整体迁移后，您与撤销分支机构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

管协议》等业务协议由对应转入分支机构承继。

三、如果您不同意成为转入分支机构客户，请于2024年10月19日前，由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至撤销分支机构现场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或者登录国盛证券APP手机软件办理销户

手续，其中两融、期权等业务必须临柜办理。

四、账户迁移后，如您需要办理业务可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 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

上营业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如您需办理柜面业务，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前往我

公司各分支机构办理，如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咨询。

感谢您对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我公司将持续为您

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特此公告。

（特别说明：如迁移时间因不可控原因影响导致调整的，我司将另行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0月9日

中信保诚鼎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中信保诚鼎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中信保诚鼎利LOF，代码：165528，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

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交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截至2024年10月8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

为1.223元，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型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者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回价

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

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2、本基金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

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

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和本金安全。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信息披露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自

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

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9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信之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

2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酒类经营;食品销售;出版物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

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

器人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光通信设

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塑

料制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玩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户外用品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卫生洁具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金属基复合

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卫生陶瓷

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竞赛组织;文化用品设备出租;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803弄9号楼2902室）

3 挂牌价格 16554.132000万元

4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 联系人 牛经理

6 联系电话 010-66295626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

寿安保国证创业板中盘精选88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国寿安保国证创业板中盘精选

88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创中盘88ETF，基金代码：159804，以下简称“本基

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后续本基金将根据溢价率情况采取临

时停牌等措施，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

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

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

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十月九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4-10）

《中国证券报》（2024-10-09）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税延养老C

2024-09-02 16.8825 21.4385 14.5726 22.0493 12.1030 14.0410 12.5802 4.9526 35.8877 10.0877 11.4974 9.9954 10.0607 10.3536 11.4580

2024-09-03 16.8842 21.4504 14.5871 22.0503 12.1102 14.0515 12.6321 4.9583 35.9452 10.1011 11.4957 10.0008 10.0707 10.3561 11.4644

2024-09-04 16.8861 21.4480 14.5499 22.0207 12.0800 13.9347 12.4230 4.9280 35.7096 9.9989 11.4793 9.9906 10.0602 10.3541 11.4597

2024-09-05 16.8884 21.4815 14.5632 22.0302 12.0777 13.9181 12.4066 4.9314 35.7514 9.9457 11.4803 10.0009 10.0681 10.3614 11.4573

2024-09-06 16.8886 21.4518 14.5389 22.0040 12.0477 13.8171 12.3288 4.8994 35.4913 9.8263 11.4689 9.9808 10.0449 10.3500 11.4504

2024-09-09 16.8901 21.4160 14.4873 21.9674 11.9935 13.7354 12.1071 4.8447 35.1296 9.7423 11.4533 9.9644 10.0143 10.3323 11.4537

2024-09-10 16.8907 21.3998 14.4817 21.9622 11.9795 13.8047 12.1413 4.8538 35.1596 9.7311 11.4565 9.9636 10.0118 10.3334 11.4503

2024-09-11 16.8921 21.3828 14.5033 21.9511 11.9463 13.7844 12.1831 4.8228 35.0540 9.7067 11.4536 9.9550 10.0057 10.3356 11.4329

2024-09-12 16.8933 21.3801 14.4872 21.9473 11.9432 13.7721 12.1433 4.8059 34.9636 9.7427 11.4526 9.9513 9.9975 10.3353 11.4192

2024-09-13 16.8956 21.3715 14.5040 21.9427 11.9287 13.7950 12.1244 4.7883 34.8972 9.8437 11.4558 9.9490 9.9884 10.3363 11.4233

2024-09-18 16.9023 21.3801 14.5411 21.9640 11.9699 13.8189 12.2952 4.8155 35.0456 9.9598 11.4632 9.9565 10.0024 10.3499 11.4407

2024-09-19 16.9040 21.4111 14.5839 21.9889 12.0193 13.8523 12.3568 4.8497 35.3104 9.9366 11.4710 9.9750 10.0243 10.3502 11.4296

2024-09-20 16.9048 21.3982 14.6090 21.9907 12.0213 13.8350 12.4283 4.8564 35.3623 9.9885 11.4735 9.9752 10.0200 10.3536 11.4361

2024-09-23 16.9071 21.4000 14.6172 21.9967 12.0427 13.7629 12.4371 4.8819 35.4426 10.0134 11.4723 9.9788 10.0280 10.3545 11.4294

2024-09-24 16.9112 21.5331 14.6965 22.0938 12.2119 14.0837 12.7898 5.0499 36.5097 10.3642 11.5414 10.0643 10.1338 10.4128 11.4253

2024-09-25 16.9167 21.5858 14.7451 22.1275 12.2428 14.1438 12.7928 5.1163 36.8180 10.4452 11.5589 10.0890 10.1688 10.4480 11.4069

2024-09-26 16.9216 21.6918 14.8891 22.2424 12.4023 14.3499 13.0769 5.2959 37.9597 10.7184 11.6254 10.1738 10.2778 10.5058 11.4089

2024-09-27 16.9171 21.7359 14.9967 22.3115 12.4889 14.5759 13.4099 5.4559 39.1412 10.9514 11.7071 10.2470 10.3801 10.5425 11.2877

2024-09-30 16.9307 21.8776 15.2144 22.5074 12.7890 15.2204 14.0786 5.8489 41.7971 11.7080 11.9114 10.4370 10.7384 10.6696 11.2980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4-10)仅反映投资账户2024年09月01日-2024年09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4年11月02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